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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词项逻辑的逻辑常项即词项联结词 A、E、I、O 的逻辑性质如对称性、周延性（范围和方

向），可以建立三段论的新方法———替换中项法，来同时解决三段论的判定问题、直接的推理或者直接

的证明问题，最后形成包括 24 个经典有效式的非经典三段论体系。 经典三段论的规则立足于直言命题

的四个组成要素：主项，谓项，量项和联项来判定三段论的有效性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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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仲棠教授在 《学术研究》 杂志 1999 年第 3 期发表的 《引入负名词的三段论系统》 （中国人民

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逻辑》 1999 年第 3 期） 一文中， 在经典三段论有效式 （不含负名词的亚里士多

德三段论和传统三段论） 的基础上， 也就是以传统三段论有效式为推理规则， 借助于换位法和换质

法， 给三段论引入了负名词， 发展出了含负名词的非经典三段论系统。 在该系统中， 传统三段论规

则不再适用。 因此， 在包含传统三段论 24 个有效式的非经典三段论系统中， 只能以文恩图解法对三

段论的有效性进行判定， 以化归的方法或者公理方法对有效三段论进行证明。 问题是， 当三段论引

入负名词 （或者负词项） 以后， 三段论的式将增加数倍， 需要花费多少气力画多少文恩图来逐一判

定每一个三段论式是否有效？ 在非经典的三段论系统中， 有没有一种方法， 它既是简便的判定方法，
同时无需公理化的方法就能够对有效三段论进行证明， 尤其是无需用反证法就能直接地进行证明？
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探索， 并给出肯定回答。

一、 对不含负词项的经典三段论的反思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传统三段论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三段论有且只有三个词项， 有且只有

三个直言命题 （其中两个直言命题是前提， 一个直言命题是结论）， 每个词项在两个直言命题中各出

现一次 [1]，根本排除了三段论中负词项的存在。 这种不含负词项的三段论可称之为经典三段论。 亚里

士多德在 《前分析篇》 中构造了三段论公理系统。 在该系统中， 三段论大、 小前提的位置不是固定

的， 如果把大小前提对调， 三段论第四格就和第一格具有完全的形式。 因此，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第四格就是不必要的， 三段论也就只有三个格。 这三个格共有 14 个有效式。 以其中两个有效式即第

一格 AAA 式和 EAE 式为公理， 运用换位法和反证法等方法可以对另外 12 个有效式加以证明。 而

且， 诉诸于反证法的间接证明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 “凡结论是特称的， 则需使用反证法才能证

明。”[2]尤其是对于包含特称否定命题为前提的三段论证明只能诉诸于反证法。[3]传统三段论在亚里士多

德三段论基础上， 将大小前提位置固定下来， 结合中项的位置， 补充了三段论第四格， 把三段论有

效式发展到 24 个。 也可以运用以上亚里士多德公理方法证明这些有效式， 并且以三段论规则或者文

恩图解法来判定这些三段论的有效式， 从而为人们思维提供完备、 可靠的三段论推理工具。 尽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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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我们仍然发现关于三段论的一些问题：
（一） 用文恩图解法逐一判定三段论四个格 256 个式的有效性具有直观性的特点， 但是工作量太

大， 不适合日常思维

文恩图解法是对词项逻辑， 特别是对三段论的一种语义图解， 这种语义图解可以用来判定三段

论的有效性。 它通过把每一个三段论的两个前提形式的含义显示在图形 （分别代表小项、 大项和中

项的三个两两相交的圆圈， 形成 7 个区域） 中， 然后观察图中所显示的小项和大项的外延关系是否

和结论所断定的主项 （小项） 和谓项 （大项） 关系相符， 来判定该三段论是否有效。 而且， 被判定

为有效的， 它还能够直观地显示结论是如何必然得出的。 图解法比较直观， 但是需要逐一而不是成

批地对三段论四个格 256 个式进行技术性图解， 而且必须考察每一个图形中七个区域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图示方法显然不适于日常思维。

（二） 用规则法可以成批地判定三段论的有效性， 但是太机械， 不直观， 而且很繁琐， 也不恰当

在假设全称命题主项存在情况下, 通行的普通逻辑教材通常把三段论基本规则总结表述为以下四

条： 1. 三段论有且只有三个不同的词项。 2. 前提中中项至少周延一次。 3. 前提中不周延的项, 结论

中也不得周延。 4. 前提和结论否定命题个数相等。 (1) 两个否定前提不能得出结论； (2) 前提有一

否定结论必否定； (3) 结论否定必有一前提否定。
如果不假设全称命题主项存在， 则三段论还要增加第五条规则： 5. 前提和结论特称命题个数相

等。 (1) 两个特称前提不能得出结论； (2) 前提有一特称结论必特称； (3) 结论特称必有一前提特

称。
以上三段论规则其实 “是用完全归纳法得出的经典三段论有效式的形式特征……三段论规则的

主要意义不是理论性的， 而是应用性的。 它们是很有实用价值的简便工具， 使我们能够一目了然地

辨别哪些经典三段论式是有效的”[4]。 但是， 规则存在严重的不足：
第一， 这种从有效的三段论中经验概括出来的三段论规则， 反过来又拿它去判定三段论的有效

性， 是一种循环论证。 第二， 三段论规则不具有推理作用, 也就是不能告诉我们结论是如何从前提得

出的， 更不能解决所有有效的三段论的结论是如何从前提直接地得出的。 第三， 三段论规则不能用

来证明三段论的有效式。 第四， 三段论规则对判定经典三段论的有效性是充分的、 必要的， 但是对

非经典的三段论有效性的判定就不再是必要的： 大量非经典三段论有效式并不符合三段论规则 [4]。 第

五， 三段论仅仅有 14-24 个有效式， 可是其规则显然过于繁多， 完全不符合思维经济原则。
我们认为， 其根源在于其出发点 “抽象过度”， 它立足于直言命题的四个组成要素 （主项， 谓

项， 量项和联项） 而不是直言命题本身来规定三段论应当如何是非常错误的。
二、 含负词项的非经典三段论系统

我们认为， 三段论正确的出发点应当是直言命题本身， 实质是词项联结词即 A、 E、 I、 O 四个

常项。 它们是词项逻辑中三段论推理的根据[5]，犹如在命题逻辑中命题联结词如 “否定”、 “蕴含” 等

是命题推理的根据。 基于 A、 E、 I、 O 四个常项的逻辑性质如对称性、 周延性 （范围和方向）， 外加

直言命题主项存在预设和换质法等环节性的辅助方法， 可以建立三段论的新方法———替换中项法来

同时解决三段论的判定问题、 直接的证明问题， 最后形成、 扩张到包括 24 个经典有效式的非经典三

段论体系。
(一) 出发点： A， E， I， O
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 这种逻辑起点是最一般的简单的抽象规定， 而 “最一般的抽象

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 在那里， 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 为一切所共有。 这

样一来， 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 ”[6]从这种作为逻辑起点的抽象规定出发， 经过

若干逻辑环节的推理运动， 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7]。 那么， 在普通逻辑范围内， 三段论系统

的起点是什么呢？
在普通逻辑范围内， 立足于直言命题的是四个组成要素 （主项， 谓项， 量项和联项） 而不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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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命题本身， 并且以之为出发点来规定三段论应当如何是错误的， 犹如在普通生物学范围内， 立足

于 “化学元素” 而不是 “细胞” 来构建普通生物学体系是错误的一样。 它们所犯的错误都是理论体

系逻辑起点 “抽象过度”。 例如， 传统逻辑从联项出发规定谓项的静态周延性， 从量项出发规定主项

的静态周延性， 表现在三段论中就是对中项、 小项和大项在前提和结论中周延情况的繁琐的、 特殊

的规定。 又从联项出发规定三段论前提和结论中否定命题的个数是否相等， 显得比较独断， 缺乏足

够的说服力。 因为所谓的联项 “是”， “既不是传统逻辑的研究对象， 又不是传统逻辑的逻辑常项，
而只是组成三段论的逻辑常项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语言要素， 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5]况且， 从现代

谓词逻辑观点看， 联项 “是” 根本就不存在！ 结果呢， 从以之为逻辑起点制定的繁多又特殊的三段

论规则根本演绎不出丰富的三段论理论体系， “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 缺乏统一的说

明， 显得比较凌乱， 这还是 “逻辑” 吗？
因此， 在普通逻辑范围内， 三段论的逻辑出发点只能是直言命题形式， 也就是词项联结词 “所

有…是…”、 “所有…不是…”、 “有的…是…” 和 “有的…不是…”， 分别简称 A、 E、 I、 O。 其中，
A 和 E 是基本的， I 和 O 可以通过定义引入： (1) SIP=df.SEP。 (2) SOP=df.SAP 。 基于 A、 E、 I、 O
四个逻辑常项的逻辑性质， 外加若干环节性的辅助方法， 可以建立三段论统一的新方法———替换中

项法来统一地解决三段论的判定问题、 直接的证明问题， 最后形成、 扩张到包括 24 个经典有效式的

非经典三段论体系。
(二) 直言命题主项非空非全预设： S≠ф， S≠ф
在三段论体系中， 有必要预设直言命题主项非空非全。 由于通过换质换位推理直言命题的谓项

可以转化为主项， 因而直言命题的谓项也是非空非全的。
主项存在预设是以三段论体系为核心的词项逻辑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人们有意义地谈论、 推

论事物对象的前提。 事物对象即使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 或者我们不知道其是否存在， 我们总可以

在思想中预设或者承诺其存在， 然后有意义地谈论、 推论其如何如何。 因为逻辑是具有普适性的思

维科学， 它不仅规范着关于现实存在的思维， 也规范着关于非现实存在的思维。 惟其如此， 才使得

逻辑也适用于规范以思想为谈论、 研究对象的人类反思性活动。 因此， 我们能够有意义谈论的存在

作为类， 不是空的， 当然也不是全的。 因为人类在每个认识阶段， 只能把握大全的一些方面和层次，
不可能把握大全。 当然， 真实存在和预设存在还是要有所区别： 预设中的存在不等于现实中的存在。
例如说 “金山不存在”， 意思是作为思想对象存在的金山在客观现实中不存在。 同样， 说 “金山存

在” 也是有意义的： 作为思想对象存在的金山在主观思想中不能不存在 [8]。 而且， 只有预设主项非

空， 许多常用的推理如有限换位推理、 大部分对当推理、 部分三段论如第三格 AAI 推理形式的有效

性才能得到维护。
有些学者坚持放弃直言命题存在预设， 声称其存在预设竟然导致直言命题对当方阵中的矛盾关

系不再成立！ 因为 SAP、 SEP、 SIP 和 SOP 分别被理解为一个合取命题[9] [10]：
有 S， 并且所有 S 都是 P。 有 S， 并且所有 S 都不是 P。
有 S， 并且有 S 是 P。 有 S， 并且有 S 不是 P。
这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 这种理解导致对直言命题理解的无穷向内倒退， 把一个非常简单的问

题搞得太复杂了。 例如， 如果 SAP 被规定为： 有 S， 并且所有 S 都是 P， 那么通过不断地迭代， SAP
被理解为一个无穷过程： 有 S， 并且 （有 S， 并且 （有 S， 并且 （有 S， 并且 （有 S， ……）））。 第二，
这种理解没有区分命题本身与其存在预设。 存在预设不是直言命题的一部分， 而是直言命题有意义

的前提从而也是推理的前提。 第三， SAP、 SEP、 SIP 和 SOP 作为三段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当是最简

单的、 最一般的命题， 不应该是 “抽象不足” 的复杂的合取命题。
这些学者还认为， 若坚持直言命题主项非空预设， 代价太大： 主谓项周延情况的规定要做修订，

或者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可以变得周延 [10][11]。 我们认为， 坚持直言命题主项非空预设， 无需修

订直言命题主谓项周延情况； 结论中周延的项尽管不在作为明示前提的命题中周延， 但是在预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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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中周延， 并不违反 “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的” 规则。 例如， 从前提 SAP 经连续

换质、 换位推理， 最后得到结论 SOP， 结论中的谓项 P 是周延的， 此时无需把直言命题 SAP 中谓项

P 修订为周延； 同时， 结论中周延的谓项 P 在前提中仍然是周延的， 这种前提可以是 “直言命题主

谓项非空非全” 预设所得到的前提 （P≠ф）[12][13]。
（三） 词项联结词的性质之一： 对称性

A 是有限对称的:SAP→PIS。 E 是对称的： SEP← →PES。 I 是对称的： SIP← →PIS。 O 是非对称

的： 由 SOP 通常得不到 POS。 根据对称性可以进行换位推理。
（四） 词项联结词的性质之二： 周延性

A、 E、 I、 O 除了对称性之外， 还承载着直言命题主谓项的周延性理论， 或者说周延性是命题形

式的性质， 是 A、 E、 I、 O 的性质。 按照传统的观点， 在直言命题中， 如果主项或者谓项的外延被

全部涉及到， 则它就是周延的； 否则就不周延。 研究表明， 这种周延性陈述的是周延或者不周延的

静态范围问题。 其实， 周延性不仅有静态范围问题， 也有周延或者不周延的动态方向问题[14]。 周延性

的方向有向上不周延和向下周延两种情况。
1. 向上不周延

所谓向上不周延， 就是直言命题中不周延的项可以向上被较大外延的属概念、 甚至相等外延的

概念所替换； 并且， 如果原来的命题成立， 那么如此替换后所得命题仍然成立。 例如：
（1） 所有马是哺乳动物， 所以， 所有马是动物。
（2） 有些哺乳动物不是马， 所以， 有些动物不是马。
2. 向下周延

所谓向下周延， 就是直言命题中周延的项可以向下被较小外延的种概念、 甚至相等外延的概念

所替换； 并且， 如果原来的命题成立， 那么如此替换后所得命题仍然成立。 例如：
（1） 科学不是宗教， 所以， 科学不是基督教。
（2） 所有马是哺乳动物， 所以， 所有白马是哺乳动物。
（3） 有些哺乳动物不是马， 所以， 有些哺乳动物不是白马。
可以把周延性情况归纳如下， 见下表。 “+↓” 表示向下周延， “-↑” 表示向上不周延。

表 1 周延性情况

其中， 全称命题主项周延， 而且向下周延； 特称命题主项不周延， 而且向上不周延； 肯定命题

谓项不周延， 而且向上不周延； 否定命题谓项周延， 而且向下不周延。 一句话， 直言命题中周延的

项， 继续向下周延； 不周延的项， 继续向上不周延。
3. 证明： A、 E、 I、 O 的周延的方向性。
借助于众所周知的三段论公理可以证明 A、 E、 I、 O 的周延的方向性。
（1） A 命题主项向下周延

题设条件： 所有 X 是 Y， 即 X哿Y。
若所有 Y 是 Z， 则所有 X 是 Z。 三段论公理。 显然， Y 向下周延， 因而被外延较小的种概念或

者同一概念 X 向下所替换。
（2） A 命题谓项向上不周延

S P
SAP +↓ -↑
SEP +↓ +↓
SIP -↑ -↑
SOP -↑ +↓

命题类型 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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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设条件： 所有 X 是 Y， 即 X哿Y。
若所有 Z 是 X， 则所有 Z 是 Y。 三段论公理。 显然， X 向上不周延， 因而被外延较大的属概念

或者同一概念 Y 向上所替换。
（3） E 命题主项向下周延

题设条件： 所有 X 是 Y， 即 X哿Y。
若所有 Y 不是 Z， 则所有 X 不是 Z。 三段论公理。 显然， Y 向下周延， 因而被外延较小的种概

念或者同一概念 X 向下所替换。
（4） E 命题谓项向下周延

题设条件： 所有 X 是 Y， 即 X哿Y。
若所有 Z 不是 Y， 则所有 Z 不是 X。 根据 （3） 中 E 命题的对称性。 显然， Y 向下周延， 因而被

外延较小的种概念或者同一概念 X 向下所替换。
（1｀） O 命题主项向上不周延

题设条件： 所有 X 是 Y， 即 X哿Y。
若有 X 不是 Z， 则有 Y 不是 Z。 据 （1）， 逆否命题， O 命题的定义。 显然， X 向上不周延， 因而

被外延较大的属概念或者同一概念 Y 向上所替换。
（2｀） O 命题谓项向下周延

题设条件： 所有 X 是 Y， 即 X哿Y。
若有 Z 不是 Y， 则有 Z 不是 X。 据 （2）， 逆否命题， O 命题的定义。 显然， Y 向下周延， 因而被

外延较小的种概念或者同一概念 X 向下所替换。
（3｀） I 命题主项向上不周延

题设条件： 所有 X 是 Y， 即 X哿Y。
若有 X 是 Z， 则有 Y 是 Z。 据 （3）， 逆否命题， I 命题的定义。 显然， X 向上不周延， 因而被外

延较大的属概念或者同一概念 Y 向上所替换。
（4｀） I 命题谓项向上不周延

题设条件： 所有 X 是 Y， 即 X哿Y。
若有 Z 是 X， 则有 Z 是 Y。 据 （4）， 逆否命题， I 命题的定义。 显然， X 向上不周延， 因而被外

延较大的属概念或者同一概念 Y 向上所替换。
（五） 换质法

1.SAP← →SEP； 2. SEP← →SAP； 3. SIP← →SOP； 4. SOP← →SIP。 借助于换质法可以确保三

段论中前提或者结论中的谓项不是负词项。 其实， 如果超越语言的表象， 从谓词逻辑或者集合论角

度看， SAP 和 SEP、 SEP 和 SAP、 SIP 和 SOP、 SOP 和 SIP 两两实质是一样的。
（六） 差等推理

差等推理在三段论系统要用到， 但它不是基本的， 是可以证明的。
1. SAP→SIP。 从 A 是有限对称， I 是对称的， →是传递的， 容易得到 SAP→SIP。
2. SEP→SOP。 显然， SEP→SOP 是 SAP→SIP 的逆否命题。
（七） 含负词项的非经典三段论方法： 替换中项法

三段论的实质是在大小前提中， 中项与大项、 中项和小项之间分别以常项 A、 E、 I、 O 之一直

接联系起来的情况下， 如何根据 A、 E、 I、 O 本身的性质运用有关方法使得大小项也用常项 A、 E、
I、 O 之一直接联系起来， 以得到所需要的结论。 研究表明， 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替

换中项法， 表述如下：
1.若一前提表述的外延关系是 M哿P、 或 M哿P、 或 M哿S、 或 M哿S， 则据此将另一前提中向上不

周延的中项 M 向上替换为较大外延的属概念、 甚至相等外延的概念 P、 或 P、 或 S、 或 S， 实现大小

项的直接联系， 以得出所需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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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一前提表述的外延关系是 P哿M、 或 S哿M， 甚或是 P哿M、 S哿M 之一， 则据此将另一前提中

向下周延的中项 M 向下替换为较小外延的种概念、 甚至相等外延的概念 P、 或 S、 或 P、 或 S， 实现

大小项的直接联系， 以得出所需要的结论。
一句话， 非经典三段论只有一条关键规则， 根据一前提所示外延关系 （包含关系）， 能够对另一

前提的中项进行替换， 以得出所需要的结论。
三、 非经典三段论有效式的判定与直接证明

在三段论中， 有些前提是相互等价的， 可以运用换质法、 换位法尽可能地将实质重复性前提化

简掉。 并且运用换质法、 换位法尽可能地使得中项和处在谓项的词项以正词项的面目出现。 因此，
可以作为大前提的命题数总共有 10 个： MAP， MEP， [PEM①]， MIP， [PIM]， MOP， PAM， POM，
PAM， POM。 可 以 作 为 小 前 提 的 命 题 数 总 共 有 10 个： MAS， MES， [SEM]， MIS， [SIM]， MOS，
SAM， SOM， SAM， SOM。 可 以 作 为 结 论 的 命 题 总 共 有 8 个： SAP， SEP， SIP， SOP， SAP， SEP，
SIP， SOP。 这样， 就将三段论有效式的范围缩小到 10×10×8=800 个式。 下面， 运用替换中项法可以

在 800 个式中把包括经典三段论 24 个有效式在内的所有有效的三段论成批地挑选出来。 而且， 对于

有效的三段论还能够对其进行直接的证明， 不必诉诸于基于反对关系和矛盾关系的间接证明。 我们

分四种情形讨论， 见下表。
表 2 情形 1

注： ①PEM 和 MEP 虽 然 是 相 互 等 价 的 ， 但 是 在 经 典 三 段 论 中 ， 二 者 同 时 可 以 作 为 三 段 论 的 前

提， 这里与其保持一致， 仍作为两个命题。 SIM 和 MIS 与此类似。 ②从 SAP 连续换质、 换位得到 SOP。
后面相应地会有从 SEP 连续换质、 换位得到 (SIP）。 ③在从编号 13 到编号 24 的 12 个有效式中， 基于其

中 MEP 前提的的对称性， 又得到 PEM， 因此相应地就有从编号 25 到编号 36 的 12 个有效式。

大前提 小前提 结论

据大前提所示外延关系，对小前提（或其变形）
中向上不周延的中项向上进行替换。 故中项在
其中向上不周延的小前提是：

替换后的结果
三段论

75 个有效式

MAP
(M哿P）

SAM SAP
SAP 1.AAA-1
(SIP) 2. (AAI-1)
(SOP) ② 3.

SAM SAP
SAP 4.
SIP 5.
SOP 6.

MAS （变形为 SIM， 以下情况类似） (SIP) SIP 7. （AAI-3）
SEM （MOS） (POS) (SIP) 8.
MES （MOS） (POS) SIP 9.
SIM SIP 10.AII-1
MIS SIP 11.AII-3
MOS SIP 12.

MEP
(M哿P）

SAM SAP
SEP 13.EAE-1 25.EAE-2③

14. (EAO-1) 26. （EAO-2）
15. 27.

SAM SAP
SEP 16. 28.
(SOP) 17. 29.
(SIP) 18. 30.

MAS （SIM） （SIP） (SOP) 19. (EAO-3） 31. （EAO-4）
SEM (MOS) (POS) (SOP） 20. 32.
MES (MOS) (POS) (SOP） 21. 33.
SIM SIP SOP 22.EIO-1 34.EIO-2
MIS PIS SOP 23.EIO-3 35.EIO-4
MOS POS SOP 24. 36.

(SOP)
(SIP)

SIP
SIP
POS

43· ·



表 3 情形 2

表 4 情形 3

注： ④在 从 编 号 63 到 编 号 65 的 3 个 有 效 式 中， 基 于 其 中 MIP 前 提 的 对 称 性， 又 得 到 PIM， 因

此相应地就有从编号 66 到编号 68 的 3 个有效式。

大前提 小前提 结论

据大前提所示外延关系， 对小前提 (或其变形) 中向下周延的中

项向下进行替换。 故中项在其中向下周延的小前提是：
替换后的结果

PAM
(P哿M)

SEM SEP

SEP 37．AEE-2

(SOP) 38． （AEO-2）

(SIP) 39.
SOM SOP SOP 40.AOO-2
SOM SOP SOP 41.

MAS PAS
(SIP) 42. （AAI-4）

SEP 43.
(SOP) 44.

MES PES

SEP 45.AEE-4

(SOP) 46. （AEO-4）

(SIP) 47.
SAM (SOM) SOP SOP 48.
SAM (SOM) SOP SOP 49.

SAM
(P哿M)

SEM SEP
SAP 50.
(SIP) 51.
SOP 52.

SOM SOP SIP 53.
SOM SIP SOP 54.

MAS PAS
SAP 55.
(SIP) 56.
(SOP) 57.

MES PES
SAP 58.
(SIP) 59.
SOP 60.

SAM (SOM) SOP SIP 61.
SAM (SOM) SOP SOP 62.

大前提 小前提 结论

要求据小前提所示外延关系能够对大前提中向上周延的

中项进行替换。 故小前提是：
替换后的结果

MIP
MAS （M哿S） SIP SIP 63.IAI-3 66.IAI-4④

MES (M哿S) SIP SIP 64. 67.
SEM (M哿S) SIP SIP 65. 68.

MOP
MAS (M哿S) SOP SOP 69.OAO-3
MES (M哿S) SOP SOP 70.
SEM (M哿S) SOP SOP 71.

44· ·



表 5 情形 4

这样， 运用替换中项法就判定出了经典三段论四个格 24 个有效式 （其中括号中的有效式要假设

全称命题主项存在）：
第一格： 1.AAA-1， 2. (AAI-1)， 10.AII-1， 13.EAE-1， 14. (EAO-1)， 22.EIO-1，
第二格： 25.EAE-2， 26. （EAO-2）， 34.EIO-2， 37.AEE-2， 38. （AEO-2）， 40.AOO-2，
第三格： 7. (AAI-3）， 11.AII-3， 19.(EAO-3）， 23.EIO-3， 63.IAI-3， 69.OAO-3，
第四格： 31. (EAO-4）， 35.EIO-4， 66.IAI-4， 42. (AAI-4）, 45.AEE-4， 46.(AEO-4）
其余 51 个都是非经典有效式， 但是他们大都不符合传统三段论规则：
第一， 违反了前提和结论中否定命题的个数相等的规则。
第二， 违反了三段论只有三个词项的规则。 如， 在编号为 20 的非经典有效式 “MEP， SEM；

∴SOP。” 中， 前提有两否定命题， 结论中当然只有一个否定命题， 前提和结论中否定命题的个数不

相等。 而 且， 出现了四 个词项： S， S， M， P。 当 然， 上 述 推 理 形 式 可 以 转 化 为： “MEP， MAS；
∴SOP。” 这显然是经典三段论第三格 EAO 式的特殊形式， 其中只有三个词项， 前提和结论中否定命

题个数也相等， 并没有违反相关三段论规则。
第 三， 违 反 了 中 项 至 少 周 延 一 次 的 规 则。 如， 在 编 号 为 48 的 非 经 典 有 效 式 “PAM， SAM；

SOP。” 中中项就两次不周延。 当然， 该推理形式可以转化为： MEP， MAS， ∴SOP。 这显然是经典三

段论第三格 EAO 式的特殊形式， 其中只有三个词项， 前提和结论中否定命题个数也相等， 中项至少

周延一次， 并没有违反相关三段论规则。
第四， 违反了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的规则。 如， 编号 3 的非经典有效式“MAP，

SAM； ∴SOP” 表面上犯了 “大项不当周延”： 大项 P 在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却在结论中周延了。 但是，
如果考虑到直言命题主谓项非空非全预设， 那么在结论中周延的大项 P 虽然不在明示前提 MAP 中周

延， 但是它在 MAP 的谓项 P 非全预设即 P≠ф 这个前提中是周延的， 实质上并没有违反本规则。
尽管传统三段论规则可以得到勉强辩护， 但是它对于非经典三段论的判定来说， 已经不再方便

适用了， 甚至不再必要的了。 在上述图表中， 替换中项法还显示了有效三段论的结论是如何从前提

必然地直接得出的。 不仅如此， 运用替换中项法还能够对所有三段论有效式加以直接证明， 无需诉

诸于反证法， 参见上表。 例如， 上表第 40 个有效式 AOO-2： PAM， SOM， ∴SOP。 证明： 基于 PAM
所示外延关系 P哿M， 将 SOM 中向下周延的中项 M 向下替换为较小外延的种概念 P、 甚至具有同一

关系的概念 P， 就得到结论 SOP。 证毕。
结语

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到传统三段论演变的千年历史中， 三段论的研究几乎没有大的突破。 或者

是立足于错误的逻辑起点制定繁琐的机械的三段论规则， 只能令人生厌； 或者是运用现代谓词逻辑

方法构建三段论系统， 使得面向日常思维的三段论推理复杂化， 令普通受众望而生畏。 在面向日常

思维的通识教育背景下， 我们希望在普通逻辑范围内正确、 简明又恰当地解决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

说， 我们所独创的替换中项法显示出其相对优越性。
在含负词项的非经典三段论体系中， 与三段论的仅仅用于证明的 “化归” 方法相比， 替换中项

大前提 小前提 结论

要求据小前提所示外延关系能够对大 前 提 中 向 下 周 延 的 中 项 M
向下进行替换。 故小前提是：

替换后的结果

POM
SAM (S哿M) POS SIP 72.

SAM (S哿M) POS SIP 73.

POM
SAM (S哿M) POS SOP 74.

SAM (S哿M) POS SOP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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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无需诉诸反证法就能够证明三段论所有有效式。 与不是能行判定的现代谓词逻辑复杂方法相比，
替换中项法能很轻松地检验出任一三段论是否有效。 与充满谬误的三段论规则法， 替换中项法更是

恰如其分的正确。 与逐一费力地做技术性图解的文恩图解法相比， 替换中项法运用日常自然的语言

成批地判定三段论的有效性， 而且直接地显示结论是如何从有效三段论的前提中必然地得出的。
总之， 三段论其它方法都是片面的、 甚至充满谬误的方法， 而替换中项法是全面的、 正确的方

法， 它能够方便甚至直观地统一处理三段论的直接演绎 （直接推理、 直接证明） 问题、 判定问题。
（参见表六） 在普通逻辑范围内， 三段论体系 （经典的和非经典的） 才得以真正严密、 完善和简明，
三段论因而成为一种好学、 好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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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Research on Categorical Syllogism Involving Negative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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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rm logic,based on logical constants:A, E, I, O ,which have inherent logic properties

such as symmetry, distribution (range and direction) ,a new method of categorical syllogism,that’ s a way
to replace middle term, can be established to simultaneously solve syllogistic decision problem, direct infer-
ence or direct proof. Finally, a non-classical syllogism system including 24 classic effective mood could be
constructed. The rule of classical syllogism, based on four elements of categorical proposition: subject, pred-
icate, quantifier and connective, is not correct in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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